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澧教通〔2018〕30号

澧县教育局

关于印发《澧县教育局控烟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　　知

县直各中学，各镇（街）学校、局直各单位，各民办学校：

现将《澧县教育局控烟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1.澧县教育局控烟工作实施方案

2.澧县控烟工作考核计分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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澧县教育局

2018年4月16日
附件1

澧县教育局控烟工作实施方案

为推进国家卫生城市创建，控制和减少吸烟及二手烟对人体健康带来的危害，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和人居生活环境质量，根据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、《湖南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》和省委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落实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通知》，结合教育战线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创建卫生城市为目标，积极推进公共场所控烟活动，引导公民控制进而拒绝吸烟，培养全民养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，逐步降低吸烟率和吸烟量，进一步提升全民健康素质，优化城市文明形象。

二、工作目标
教育师生员工不吸烟，劝导公民不在机关、学校、幼儿园、托儿所、教育培训机构和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公共场所吸烟，创建无烟（机关、学校、幼儿园、托儿所、培训机构、青少年活动中心）单位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成立教育局控烟工作领导小组

组长：龚德平
副组长：张辰光

成员：孙汉芳 辛明 李松柏 范道荣 皮红岩 李卫国

四、工作内容

1.成立本单位控烟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控烟工作方案。

2.开展禁烟宣传。各单位利用电子屏、校园广播、宣传牌、宣传专栏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。

3.进行禁烟教育。

4.劝导公民不在公共场所吸烟。

5.开展“小手牵大手”活动，劝导家人和身边的人不要吸烟。教育未成年人不吸烟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。
6.教职员工签订不在公共场所吸烟承诺书。
五、工作要求

1.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控烟工作，成立控烟班子，将控烟工作列入单位创建文明单位、城市提质活动的重要内容，切实加强控烟工作的组织领导。

2.建章立制，长效管理。各单位要制定方案，落实措施，明确禁烟范围，按要求设置禁烟标识，组建控烟劝导队伍或配备控烟劝导员，确保控烟工作的长效管理。

3.加强督导，严格考核。县城市提质指挥部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、教育局将定期检查控烟工作落实情况，并纳入城市提质工作和综治工作考核。
附件2
澧县控烟工作考核计分标准

被检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评估标准
	计分

	一、成立控烟领导组织，将无烟机构建设纳入本单位发展规划　10分
	

	1、有控烟领导小组，职责明确（2分）
	

	2、有专人负责控烟工作，职责明确（2分）
	

	3、控烟工作纳入工作计划（包括资金保障），制定控烟工作方案（3分）
	

	4、领导班子成员不吸烟（3分，有1位成员吸烟扣1分）
	

	二、建立健全控烟考评奖惩制度  4分
	

	1、有控烟考评奖惩制度（1分）
	

	2、有控烟考评奖惩标准（1分）
	

	3、有控烟考评奖惩记录（2分）
	

	三、所属区域有明显的禁烟标识，室内完全禁烟 40分
	

	1、所有建筑物的入口处有清晰明显的禁止吸烟提示（5分）
	

	2、所属管辖区域的等候厅、会议室、厕所、走廊、电梯、楼梯等区域内有明显的禁烟标识（10分，缺1处扣2分）
	

	3、室内场所完全禁止吸烟（21分，每发现1个烟头扣1分，发现吸烟者1次扣2分。每发现1个工作人员在室内吸烟扣5分，若为医务人员穿工作服吸烟，扣21分）
	

	4、正确设置室外吸烟区（尽量远离密集人群和必经通道）（2分），有明显的引导标识（2分）
	

	四、设有控烟监督员和巡查员 8分
	

	1、设有控烟监督员和巡查员（2分）
	

	2、对控烟监督员和巡查员进行相关培训，并有培训记录（2分），有定期监督、巡查记录（4分）
	

	五、开展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和教育 8分
	

	1、有一定数量和种类的控烟宣传材料（4分，如院内电视、展板、宣传栏、海报、折页、标语等，至少2种，少1种扣2分）
	

	2、有大众控烟宣传活动（4分，如讲座、咨询活动等，至少2次，少1次扣2分）
	

	六、明确规定全体职工负有劝阻吸烟的责任和义务  　8分
	

	1、有对职工进行控烟知识培训（包括劝阻技巧等），并有培训等记录（2分）
	

	2、有劝阻工作相关制度（2分）
	

	3、工作人员发现吸烟者及时劝阻（4分，有工作人员在场的吸烟行为未被劝阻，扣4分）
	

	七、鼓励和帮助吸烟职工戒烟 　5分
	

	1、掌握单位所有员工吸烟情况（2分）
	

	2、对员工提供戒烟帮助（3分）
	

	八、所属区域内禁止销售烟草制品　5分
	

	单位内无烟草广告，商店、小卖部不出售烟草制品（5分，发现任何1种，扣5分）
	

	总分
	


评分说明：
1.第一至第八项为机关事业单位、学校评分内容，总分为88分，达标标准为70分

2.第一至第八项标准中如有任一项得分为0分，即视为不达标。

